
[bookmark: _GoBack]泉州师范学院2025年依据台湾统测成绩
招收台湾学生简章

泉州师范学院坐落于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首届东亚文化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世界遗产之城——泉州市。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泉州师范学院，系福建省第一所新建地方性省属本科高校。近年来，获批福建省一流应用型建设高校（A类）、福建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福建省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福建省硕士学位授予培育单位、福建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福建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福建省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示范高校，获批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资格。荣获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平安校园等一批高级别荣誉称号，蝉联八届省级文明学校（文明校园）。2004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1年获批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单位。2012年获批福建省海外华文教育基地。2013年获批福建省首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2016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学校现有泉州主校区（校本部）和南安分校区，占地近1700亩。下设二级学院（系）18个，本科招生专业57个。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近18000人。现有教职工140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1000多人，台湾全职教师20多人。现有国家级人才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9人，福建省闽江学者、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福建省“雏鹰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省级高层次人才160多人次，拥有福建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3个，福建省本科教学团队17个，福建省研究生导师团队2个。
近年来，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福建省教学成果特等奖6项、一等奖8项、二等奖11项；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1项，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项1项、专项奖2项。获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示范项目、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国家级项目或基地近10个。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9门，省级一流专业等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400余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航海技术、轮机工程专业通过行业类专业认证，小学教育、英语、音乐学等14个专业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音乐学专业在2024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获评A层次。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校、福建省产创融合教育实践示范培育基地。近3年，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学科专业竞赛奖3000多项。
学校拥有福建省一流学科1个、福建省重点学科7个、福建省应用型学科6个、福建省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主干学科3个。化学、工程科学两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先后获批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福建省首批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入选福建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案例库2个。艺术硕士专业学位顺利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验收。
学校现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44个。先后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70项，其中省级社科成果奖55项，省级科学技术奖15项。近五年，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610多项、其他类科研课题1000多项。
学校植根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深入开展闽南文化、海丝文化等方面研究，服务泉州文化传承创新，推动泉州文化走向世界。南音新作《凤求凰》获第六届福建艺术节一等奖（第一名），列入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名录（全国高校首次进入名录）。师生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演出3次，参演的节目《百鸟归巢》被央视《朝闻天下》栏目誉为“2023年春晚最具文化价值的节目”。
学校与90多所国（境）外高校缔结姐妹学校关系，开展学期交流、短期交流、学分互认、本硕连读等20多个项目。2005年起每年选派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2014年加入国侨办外派教师项目，共选派400多名优秀毕业生赴菲律宾、印尼等近十个国家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泉州师范学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多学科的大学”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争先，推进实施“2810”发展战略，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根据教育部及福建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我校依据台湾科技院校四年制及专科学校二年制联合统一测试（以下简称“统测”）成绩招收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具体安排如下：

一、招生专业目录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招生科类
	学制

	1
	汉语言文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2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3
	历史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4
	经济学
	本科
	普通类
	4

	5
	金融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6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普通类
	4

	7
	英语（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8
	商务英语
	本科
	普通类 
	4

	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普通类 
	4

	1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本科
	普通类
	4

	12
	物理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13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普通类 
	4

	14
	通信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1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普通类
	4

	17
	学前教育（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18
	小学教育（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19
	特殊教育（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20
	应用心理学
	本科
	普通类
	4

	21
	数字媒体技术
	本科
	普通类 
	4

	22
	纺织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23
	服装设计与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24
	化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2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26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
	普通类
	4

	27
	制药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28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29
	海洋技术
	本科
	普通类 
	4

	30
	生物科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31
	地理科学（师范）
	本科
	普通类
	4

	3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本科
	普通类 
	4

	33
	环境科学
	本科
	普通类
	4

	34
	智能车辆工程
	本科
	普通类
	4

	35
	书法学（师范）
	本科
	艺术类
	4

	36
	音乐学（师范）
	本科
	艺术类
	4

	37
	音乐学（南音方向，师范）
	本科
	艺术类
	4

	38
	舞蹈学（师范）
	本科
	艺术类
	4

	39
	美术学（师范）
	本科
	艺术类
	4

	40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艺术类
	4

	41
	产品设计
	本科
	艺术类
	4

	42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艺术类
	4

	43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
	艺术类
	4

	44
	体育教育（师范）
	本科
	体育类 
	4

	45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本科
	体育类
	4


注：选读术科专业（艺术类、体育类）的学生不单独组织术科考核，但要求学生具有相应的专业基础。
二、报名条件
1.台湾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包括公私立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单科型高级中等学校及综合型高级中等学校所设专业群、职业类科以及开设综合高中课程、实用技能课程的学校）毕业生；
2.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拥护两岸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4.统测成绩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
[bookmark: bookmark5]三、申请方式
[bookmark: bookmark6]（一）网上下载《台湾学生免试入学申请表》并填写（详见附件）；
[bookmark: bookmark7]（二）将报名表格与相关申请材料于报名截止日期前一并邮寄泉州师范学院招生办邮箱：zhaosheng@qztc.edu.cn，邮件统一用“考生姓名+台湾学生统测入学申请”命名。 
[bookmark: bookmark8]1.申请时间：
自即日起至2025年7月1日（节假日除外）。
[bookmark: bookmark9]2.申请材料：
（1）《台湾学生免试入学申请表》完整填写、签字后的扫描件；
（2）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扫描件；
（3）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扫描件；
（4）往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扫描件；应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就读学校开具的应届毕业生预毕业证明或在学证明扫描件，证明上应注明学籍号；
（5）统测成绩通知单扫描件（含报名序号和准考证号）；
（6）中学阶段职业技能、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兴趣特长，附获奖证书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须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所有电子档材料请使用PDF格式。考生的报名材料不予退还。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一经查实即予取消报名或录取资格。所有电子档材料请使用PDF格式。考生的报名材料不予退还。
[bookmark: bookmark11]四、考核与录取
（一）考核：学校根据报名情况组织面试等考核，具体考核时间和方式将于7月10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等形式通知考生本人。
（二）录取：学校根据申请人“统测”成绩及综合情况等进行评定，择优录取，8月上旬寄发《入学通知书》。并将合格名单报送中国普通高校联合招生办公室审核，申请办理录取手续。
五、学费及住宿费
新生入学注册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住宿费和杂费等，收费标准与泉州师范学院普通本科生标准一致，以人民币方式结算。
（―）学费
1.文史类、理工类、体育类一般本科专业每学年5040元，重点学科专业（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每学年5460元。
2.艺术类一般本科专业每学年8640元，重点学科专业（音乐学、舞蹈学）每学年9360元。
（二）住宿费：每学年870元～970元。
[bookmark: bookmark14][bookmark: bookmark16][bookmark: bookmark13]六、奖助学金
学校奖学金覆盖率超过40%,在校学习表现优秀的台湾学生均可申请。台湾学生还可以申请由政府提供的台湾学生奖学金。
[bookmark: bookmark20][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bookmark18]七、入学与复查
[bookmark: bookmark21]（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及有效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bookmark: bookmark22]（二）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査。凡不符合招收台湾地区学生报名条件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对身体条件不符合入学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专业。
八、培养与管理
（一）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进行管理。学生与祖国大陆学生享受同等医疗保障政策，按规定参加高校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同等待遇。
（二）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bookmark30]九、联系方式
（一）学校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398号
（二）学校网址:http://www.qztc.edu.cn/
（三）联系电话
泉州师范学院招生办：86595-22919508（含传真），
泉州师范学院台港澳办：86595-22919526
[bookmark: bookmark23][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bookmark24]十、其他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bookmark29]（一）本简章内容如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招生规定不一致时，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为准。
（二）本简章由泉州师范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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